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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執照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以下簡稱本法）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設置

標準第十三條規定，檢附下列文件，申請核發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執

照，請查照。  

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

名 稱  

 營 業 處 所   

實收資本  

總 額  
 營業項目   

發行股數  
 

 
每股面額   

金管會許可

設 立 

日期及文號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  

 

 

 

 

 

 

 

 

 

 

 

 

 

 

 

 件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二、公司章程。  

三、股東名冊及股東會議事錄。  

四、股東無違反本法第七十五條規定之聲明書。  

五、董事、監察人名冊及董事會議事錄。  

六、申請日前一個月內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財務報告。  

七、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無本法第六十八條及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情事之聲

明書。  

八、董事長、總經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二條之

一及第三條規定之資格證明文件。  

九、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同業公會）出具之經

理人、部門主管與業務人員資格審查合格之人員名冊及其資格證明文件（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申請核發營業執照前，其經理人、部門主管與業務人員之資

格，應先送由同業公會審查）。  

十、負責人及部門主管無本法第六十八條及第七十八條第三項規定情事之聲明書。 

十一、業務人員無本法第六十八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  

十二、經理人、部門主管及業務人員均為專任之聲明書。  

十三、營業處所之權狀影本或租賃契約影本及其平面圖、照片。  

十四、營業處所獨立且未與其他事業共同使用之聲明書。  

十五、書面內部控制制度及會計師出具之無保留意見之審查意見書。  

十六、同業公會同意入會之證明文件。  

十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申請核發營業執照審查表。  

十八、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隱匿之聲明書。  

十九、證照費新臺幣       元整。  

二十、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申請公司：  

代  表  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及電話：                   ）  

說明：一、本申請書暨附件一式一份。 

二、紙張規格應以長二九．七公分、寬二十一公分用紙（即影印用紙 A4）印製。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申請核發營業執照審查表（第二階段）  

填 表 注 意 事 項：申請人應據實填報並加註參照頁數（申請書件之附件次、頁次），

且不得有錯誤、疏漏、虛偽不實、詐欺、隱匿或其他足致他人誤

信之情事。違反者，逕依相關法令處理。  

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名稱  
 負責人  

 
外資比率  

 

 

審 查 項 目  
申 請 人 填 報  

金 管 會 

審 查 意 見 

正 常 異 常 備 註 同 意 不同意 

一、應檢附之各項書件是否齊全       

二、是否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許可設立之日

起六個月內提出申請      （最後期限日： 

年   月   日）  

     

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所列事項是否與申請設

立時相符  
     

四、公司章程所列事項是否與申請設立時相符       

五、股東名冊及認股比率是否與申請設立時相

符，若有變更者，是否業經金管會核准  
     

六、是否檢具股東會及董事議事錄       

七、股東是否出具無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五條規定之聲

明書  

     

八、是否檢具董事、監察人名冊       

九、董事、監察人選任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及公

司法相關規定（董事  人、監察人  人）  
     

十、財務狀況       

（一）是否檢具申請日前一個月內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財務報告  
     

（二）資金運用情形是否符合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管理規則第第十二條規定  
     

十一、人員資格條件       

（一）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是否出具無本法

第六十八條及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情

事之聲明書  

     

（二）是否檢具董事長符合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二條之一

規定之資格證明文件  

     

（三）是否檢具總經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三條規定

之資格證明文件  

     

（四）是否檢具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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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項 目  
申 請 人 填 報  

金 管 會 

審 查 意 見 

正 常 異 常 備 註 同 意 不同意 

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同業公會）出

具之經理人、部門主管與業務人員資格

審查合格之人員名冊及其資格證明文件  

（五）是否出具負責人及部門主管無本法第六

十八條及第七十八條第三項規定情事之

聲明書。  

     

（六）是否出具業務人員無本法第六十八條規

定情事之聲明書  
     

（七）是否出具經理人、部門主管及業務人員

均為專任之聲明書  
     

十二、場地及設備       

（一）營業場所取得方式：□自有□租用□其他  

地址：         總面積：  坪  
     

（二）是否檢具營業場所之權狀影本或租賃契

約影本及其平面圖、照片  
     

（三）營業場所是否獨立且未與其他事業共同

使用，並出具聲明書  
     

（四）營業設備配置是否妥適       

十三、書面內部控制制度       

（一）內部控制制度       

   １、交易循環控制作業       

   （１）業務及收入循環       

      1.基金募集或私募作業是否妥適       

      2.基金管理作業是否妥適       

      3.基金交易作業是否妥適       

            4.出借或借入有價證券作業是否

妥適    
     

      5.基金事務處理作業是否妥適       

            6.受益人會議之召開作業是否妥

適  
     

            7.基金表決權之行使作業是否妥

適  
     

            8.短線交易防制作業是否妥適         

            9.洗錢防制作業是否妥適       

      10.營業紛爭處理作業是否妥適       

      11.營業收入作業是否妥適       

   （２）採購及付款循環是否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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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項 目  
申 請 人 填 報  

金 管 會 

審 查 意 見 

正 常 異 常 備 註 同 意 不同意 

   （３）薪工循環是否妥適       

   （４）融資循環是否妥適       

   （５）固定資產循環是否妥適       

   （６）投資循環是否妥適       

   ２、管理控制作業       

   （１）印鑑使用管理是否妥適       

   （２）票據領用管理是否妥適       

   （３）預算管理是否妥適       

   （４）財產管理是否妥適       

   （５）背書保證是否妥適       

   （６）負債承諾及或有事項管理是否妥

適  
     

   （７）職務授權及代理人制度是否妥適       

   （８）資金貸予他人是否妥適       

   （９）財務及非財務資訊管理是否妥適       

   （１０）對子公司管理是否妥適       

   ３、電腦化資訊系統處理控制作業       

   （１）資訊處理部門之功能及職責劃分

是否妥適  
     

   （２）系統開發及程式修改之控制是否

妥適  
     

   （３）編製系統文書之控制是否妥適       

   （４）程式及資料之存取控制是否妥適       

   （５）資料輸出入之控制是否妥適       

   （６）資料處理之控制是否妥適       

   （７）檔案及設備之安全控制是否妥適       

   （８）硬體及系統軟體之購置、使用及

維護之控制是否妥適  
     

   （９）系統復原計畫制度及測試程序之

控制是否妥適  
     

   （１０）資通安全檢查之控制是否妥適       

   （１１）依規定向本會指定網站進行公

開資訊申報者，其相關作業之

控制是否妥適  

     

（二）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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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項 目  
申 請 人 填 報  

金 管 會 

審 查 意 見 

正 常 異 常 備 註 同 意 不同意 

  １、是否對內部控制制度進行檢查，以衡

量現行政策、程序之有效性與遵循程

度及其對各項營運活動之影響  

     

  ２、是否釐定稽核項目、時間、程序及方

法  
     

  ３、是否設置內部稽核單位       

(三 )法令遵循單位       

    1、是否設置法令遵循單位       

    2、所設置法令遵循單位是否隸屬於董事

會或總經理  
     

(四 )是否檢具經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審查

意見書  
     

十四、是否檢具同業公會同意入會之證明文件       

十五、是否出具申請書暨附件所載事項無虛

偽、隱匿之聲明書  
     

應特別敘明事項：  

 

 

 

 

 

 

 

 

申請人：    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蓋名或蓋章）  

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  

綜合審查意見：  

 

 

 

 

 

 

 

 

 

承辦人：           科長：             覆核：          組長：   

 

  




